遂宁市船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公告送达立案通知书
                                   遂船综执（河东）立公字〔2025〕第12号
当事人：遂宁中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社会信用代码： 91510903076104674U                                              
法定代表人：周世军     公民身份证号码：513029********3753                                 
地址：四川省遂宁市河东新区东升路5号附16号
因你（单位）涉嫌在东湖丽景9栋2单元603号未按规划条件进行建设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本局已于2025年7月29日依法立案调查（案件编号：遂船综执（河东）立通字〔2025〕第12号）。
本局执法人员于2025年8月4日前往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地址：四川省遂宁市河东新区东升路5号附16号）直接送达《立案通知书》（文号：遂船综执（河东）立通字〔2025〕第12号），因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地现为遂宁银行营业场所，现场无任何你单位的经营标识、办公设施及工作人员。另经本局核实，市场监管部门登记信息等合法途径均未获取你单位变更的新地址和其他相关信息，故直接送达，留置送达、邮寄送达、电子送达等其他法定送达方式均无法送达你单位。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上述文书（公告内容附后）。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后，视为《立案通知书》已送达你（单位）。逾期未行使权利或未配合调查的，视为放弃相关权利，本局将依法作出处理决定，并可能承担不利法律后果。
联系地址：遂宁河东新区祥云路88号  
联系人：冯斌、聂飞  
联系电话：0825-2918986  

公告期：2025年8月6日至2025年 9月5日  
公告方式：本级政府门户网站 https://www.chuanshan.gov.cn/home
特此公告。

遂宁市船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5年8月6日

公告内容：
遂宁市船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立案通知书
遂船综执（河东）立通字〔2025〕第12号 

[bookmark: _GoBack]遂宁中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你（单位）涉嫌在东湖丽景9栋2单元603号未按规划条件进行建设的行为，本机关已依法予以立案，并将开展进一步调查。调查终结后，本机关将依法作出处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你（单位）有义务如实回答本机关的询问，并协助本机关依法开展调查或者检查，不得阻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在本机关调查期间，你（单位）可以陈述事实、理由，提交相应证据。本机关将对你（单位）提出的意见进行复核；你（单位）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本机关将予以采纳。 



遂宁市船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5年 7月29日 

联 系 人： 冯斌、聂飞        联系地址： 市河东新区祥云路88号   
联系电话： 0825-2918986   邮政编码：      629000           


注：本通知书一式二联，第一联送当事人，第二联存档


